[bookmark: _GoBack]关于山东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化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一、文件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山东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省统计局2018年印发的规范性文件，现已到期。根据统计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决定继续规范部门统计工作，因而需修订《管理办法》后继续实施。
《管理办法》是进一步加强、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统计局核算制度的改革,对部门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提高部门统计数据质量，防止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从严管理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减轻基层统计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随着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与之配套的若干规定相继出台，《管理办法》修订和继续实施的必要性越发凸显。
二、修订依据
《管理办法》起草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
3．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
4．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
5．《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部门统计工作的通知》
6．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
7．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4〕6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三、起草修订过程
省统计局将《管理办法》的修订列入《山东省统计局2023年工作要点》。年初，山东省统计局党组结合近年来统计工作实际和新形势新变化，对全省部门统计现状进行深入调研，认真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召开部分部门座谈会，逐项进行研究修订。初稿形成后，多次征求省统计局各处室、事业单位以及部分部门的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与2018年版相比主要变化
（一）增加的主要内容：
1．第三条 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增加了…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2．第十五条 报批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应提交下列文件：增加了：（九）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规定。
依据：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
3．第二十三条，（一）部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部门领导对本部门公布、报出的统计数据质量负主体责任。”
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4〕6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作的实施意见。
4．第三十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部门领导对本系统及行业管理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统计数据质量负有监督检查责任。”
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4〕6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减少的主要内容：
1．取消了第五条 部门应当根据行业管理职能，开展全行业统计。
理由：随着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度增加和统计局系统四下企业抽样调查制度的建立，再加上部门统计力量的不足，要求部门全行业统计，已经不够现实和科学，决定删除。
2．第七条（五）取消了“建立统计从业人员统计信用档案和…”。
理由：《统计从业人员统计信用档案管理办法》（国统字〔2019〕34号）已废止。
3．第九条：取消了“…其中重要的，须报省政府审批”。
理由：因为法律的修改，已没有法律依据。
五、《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8章33条。
第一章“总则”：共4条，主要对起草依据的法律法规、适应范围、部门规范化的总体要求进行概述。
第二章“部门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共3条，对部门统计机构的设置、职责、人员配备提出要求。
第三章“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共10条，对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的设立、报批、报批需要提供的材料文件、统计调查制度及其主要内容等做出规定。
第四章“组织实施”：共4条，对部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提出具体要求。
第五章“部门统计资料”：共3条，对部门统计资料管理制度的制定、部门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共享、向统计局报送等做出规定。
第六章“部门统计信息化”：共3条，对部门应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何提高信息化水平提出要求。
第七章“检查与管理”：共3条，对部门统计工作规范化的推进、管理、检查等做出说明和规定。
第八章“附则”：共3条，对解释权、有效期等做出说明规定。
六、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该文拟于2023年4月公布，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3月31日。

